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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移民传发[2020]200号电报附件，领导有修改，以此为准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外管司 

 

国家移民管理局贯彻落实统筹推进 

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 

发展工作部署十项措施 

 

一、有序恢复公安出入境窗口服务。落实差异化防控策略要

求，分区分级有序恢复公安出入境窗口服务。低风险地区即日起

全面恢复公安出入境窗口服务；中风险地区视情逐步恢复公安出

入境窗口服务；高风险地区开设应急预约服务，受理审批急需个

案申请。恢复开放的公安出入境窗口，要积极主动为中国公民出

国出境和外国人在华投资、商贸、创业等提供申办证件、签证优

质服务。 

二、延长部分外国人在华停居留期限。疫情防控期间，在华

继续从事创新创业工作、科研的外国人，所持签证或停居留许可

到期的，在华停居留期限自动顺延 2 个月，无需办理延期手续。

上述人员顺延期限内可在华合法停居留或正常出境。 

三、提前为在华外国人办理再入境签证。疫情防控期间，在

华外国人所持签证入境次数使用完毕，需要临时短期出境参加商

务贸易、科研学术交流等活动后再返回的，可预先为其办理再入

境签证；来华外国人所持居留许可过期的，可凭原居留许可申办

口岸签证入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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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为来华投资、创业、贸易外国人办理口岸签证。因投资、

创业、商贸等紧急事由需来华的外国人，可凭相关企事业单位邀

请函申办口岸签证。入境口岸无口岸签证机关的，由出入境边防

检查机关为其办理临时入境许可。外国人入境后，公安机关出入

境管理部门依法及时为其办理签证、停居留证件。 

五、积极为参与疫情防控的中外人员提供出入境便利。为参

与医疗救护、药品研发、物资供应、学术交流等防疫抗疫工作的

中外人员，坚持提供 24 小时加急办证服务。对来华参与防疫抗

疫工作的外国人，可根据其工作需要，签发相应期限的居留许可；

对在防疫抗疫工作作出重要贡献、本人申请在华永久居留资格的，

予以优先受理审批。 

六、主动为中外人员提供网上申办出入境证件。内地居民可

网上提交出入境证件申请，外国人可通过电子邮件和邮寄方式提

交签证、停居留证件或永久居留申请。出入境国际航班可网上申

报载运人员信息，无需再提交纸质申报单据。 

七、优先为复工复产人员申办证照签注。对企业复工复产需

要出入境的中外人员，优先受理审批出入境证件，对需要及时出

境入境的，边检机关提供快速通关服务。 

八、优先为进出口商品物资提供快速便捷通关。对运输抗疫

物资、国际进出口商品和鲜活农产品的交通运输工具继续实行

“零等待”边检验放。对运输上述物资、商品的国际航行船舶，

入境的到港即可作业，出境的提前办理边检手续。在陆地边境口

岸，对运输上述物资、商品的跨境运输车辆开设专用通道，优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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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排通关。 

九、主动为中外人员提供出入境管理政策调整查询服务。通

过“出入境信息一键通”为广大出入境人员提供疫情防控期间境

内外出入境管理政策调整变化提醒服务，及时告知提醒有关国家

和地区临时入境管制措施，以及我国口岸开放通行情况，便利相

关企业和出境人员合理安排行程，避免不必要损失。 

十、强化出入境窗口和通关现场防疫抗疫工作。在所有对外

开放的出入境窗口、通道、场所全面严格执行防疫抗疫规定，认

真严格落实公共场所、人员密集场所的公共卫生安全管理措施，

严防疫情感染传播；严把国门，健全口岸联防联控机制，及时向

海关检验检疫部门通报相关预警信息，主动配合做好出入境人员

检测、隔离、留观措施；加强对广大出入境人员防疫抗疫知识宣

传，为出行中临时缺乏或忘戴口罩的出入境人员，免费提供必要

的安全防护物品。 


